附件14-1
承  诺  书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桂人社规（2019）13号）第一条 加大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二）安置对象 扶贫公益性岗位（现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安置对象是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劳动力和《资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 资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2025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相关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资人社发（2024）37号）第二条 对象及实施时限 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安置对象：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易地搬迁安置人口。特别是安置其中的弱劳力、半劳力上岗，动态调整安置对象条件。各乡（镇）可根据脱贫家庭实际情况，安置脱贫家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劳动力。
无业可扶的脱贫劳动力在人社乡村公益性岗位期间不能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并已领取营业执照或办理其他组织法定登记手续，本人为法定代表人，股东（合伙人）或负责人。
本人承诺，在从事人社乡村公益性岗位期间，不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不成为企业或合作社注册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合伙人）（管理员）。如有违反，本人退回违规领取的人社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岗位补贴（工资）和意外保险，并承担相关责任。
                           承诺人（盖手印）：

                         年    月    日
